附件2

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分互认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
	院      部
	
	专业
	
	年级
	

	修读课程的国家/地区/学校(外国大学需注明外文学校名称)
	

	已修读课程及学分
	认定课程及学分

	修读学年学期
	课程名称（中英）
	学分
	成绩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
	绩点（成绩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职业技能等级（资格证书）名称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
	绩点（成绩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专利或软件著作权名称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
	绩点（成绩）

	
	
	
	
	

	英语考试名称
（A级、B级、CET-4 、CET-6、雅思、托福）
	是否通过
	成绩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
	绩点（成绩）

	
	
	
	
	
	
	

	参加大赛名称
	获奖等级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
	成绩（成绩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校（境或国）外实习或实践学分的认定

	实习或实践等活动
	项目名称
	认定实习/实践学分数
	认定实习/实践成绩

	
	
	
	

	
	
	
	

	学生院部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章）：
年   月  日
	开课院部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	国际交流处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章）：
年    月   日
	教务处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：
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成绩单、实习或实践材料、证书（复印件）等须同此表一并交教务处留存。
２、学生赴境外学习或实践，须有招生与国际交流处意见。
